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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人：
	要素
	评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得分
	备  注

	学历
资历
	学历
	研究生7分/6分
	本科5分
	专科4分
	　
	　
	1.学历应为教育系列，其中研究生双证（学历、学位）计7分，单证（学历或学位）计6分；
2.教龄、职龄、工龄按年头计。

	
	教龄
	任教以来每年1分
	　
	　
	

	
	职龄
	任现职以来每年2分
	　
	　
	

	
	工龄
	每年1分
	　
	　
	

	管理
	职务
类别
	班主任
每年3分
	行政干部
每年2.5分
	教研组长
每年0.5分
	　
	　
	1.任现职以来,以最高计，类别不重复；
2.行政干部含群团组织负责人。

	
	
	支部书记
每年1分
	　
	　
	　
	　
	

	教学
	工作量
	周课时8节
及以上3分
	周课时8节
以下1.5分
	科室兼职人员
每年0.5分
	　
	　
	1.课时按学期计算，周课时按正课计；
2.参加国培、省培、经学校同意派出人员（当学期满三个月）、局管干部周课时4节及以上者，均以满8课时计；
3.公开课每学期以最高档计一次；
4.本栏所指为近五年以来。

	
	公开课
	校际每次2分
	校级每次0.5分
	　
	　
	　
	

	
	考入本科人数
	每考取1人3分
	　
	　
	1.本栏为搬入新校区以来；
2.得分由该班班主任及任高考科目教师均分。以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和教务处出具的证明为准。

	考核
	年度考核
	优秀每年1分
	
	
	本栏为任现职以来。

	教研
	发表论文（期刊）
	CN（国家级）
3分
	CN（省级）
2分
	　
	　
	1.本栏所指为任现职以来。
2.发表或获奖论文，每年限2篇，以最高档计分（论文以出版为准）；若同一篇论文由多人撰写，第一作者按得分的60%计，其余作者均分40%；同一篇论文发表后又参加评选获奖的，只计其一。
3.发表论文须符合职评文件要求，方予认定。
4.精品课程或科研课题，经学校审批同意，以结题为准。领衔人按得分的60%计，其他成员均分40%。
5.同年同一项目教育教学、技能竞赛（含指导），按最高档计1次；技能竞赛指导教师应为本专业领域，原则限1人，若多人指导，第一指导教师按得分的60%计，其他成员均分40%。
6.同年同一项目（含各赛道）创业大赛（含指导），按最高档计1次，获奖指导教师排位第1人按得分的60%计，其余指导教师均分40%。同年不同比赛项目按最高计2次。
7.学校安排的活动，指技能竞赛、创业大赛之外，经学校研究安排教师（或指导学生）参加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竞赛活动，同类活动每年以最高档记2次。
8.专利作者应为本人本专业领域，第一作者得分按60%计，其余作者均分40%；专利按每年最高档计2次。
9.各类竞赛活动，指导学生获奖，同时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的，按学生获奖等次计。
10.所有加分项均需提供有力证明。

	
	获奖论文（教育行政部门）
	国家级一等奖
每篇5分
	国家级二等奖
每篇4分
	国家级三等奖
每篇3分
	　
	　
	

	
	
	省级一等奖
每篇3分
	省级二等奖
每篇2分
	省级三等奖
每篇1.5分
	　
	　
	

	
	
	市级一等奖
每篇1.5分
	市级二等奖
每篇1分
	市级三等奖
每篇0.5分
	　
	　
	

	
	精品课程或科研课题
	省级5分
	市级3分
	校级2分
	　
	　
	

	
	参编
教材
	正式出版的规划教材6万字以上 4分
	正式出版的规划教材6万字以下 2分
	认定校本教材
1分
	　
	　
	

	
	主管部门组织的教育教学、技能竞赛（含指导）
	国家级一等奖
12分
	国家级二等奖
10分
	国家级三等奖
7分
	　
	　
	

	
	
	省级一等奖
7分
	省级二等奖
5分
	省级三等奖
3分
	　
	　
	

	
	
	市级一等奖
3分
	市级二等奖
2分
	市级三等奖
1分
	　
	　
	

	
	创业大赛（含指导）
	省级一等奖（金奖）4分
	省级二等奖（银奖）3分
	省级三等奖（铜奖）2分
	　
	　
	

	
	
	市级一等奖
2分
	市级二等奖
1.5分
	市级三等奖
1分
	　
	　
	

	
	
	校级一等奖
1分
	校级二等奖
0.5分
	校级三等奖
0.3分
	　
	　
	

	
	学校安排的活动
	国家级一等奖
每次4分
	国家级二等奖
每次3.5分
	国家级三等奖
每次3分
	　
	　
	

	
	
	省级一等奖
每次3分
	省级二等奖
每次2.5分
	省级三等奖
每次2分
	　
	　
	

	
	
	市级一等奖
每次2分
	市级二等奖
每次1.5分
	市级三等奖
每次1分
	　
	　
	

	
	
	校级一等奖
每次1分
	校级二等奖
每次0.5分
	校级三等奖
每次0.3分
	　
	　
	

	
	专利
	发明专利
3分
	实用新型专利
2分
	外观设计专利
1.5分
	　
	　
	

	
	名师
	省级5分
	市级3分
	校级1分
	　
	　
	1.专业（学科）带头人、教坛新星、骨干教师、江淮职教名师、江淮技能大师；
2.本栏为任现职以来；
3.按证书认定。

	
	双师型教师
	高级3分
	中级2分
	初级1分
	　
	　
	

	荣誉
	国家级表彰
	政府每次10分
	部委每次7分
	　
	　
	1.任现职以来，同一年同一类表彰按最高计；
2.表彰类别为模范教师、优秀教师、优秀（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先进班集体、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巾帼标兵、青年能手、“五一”奖章、最美教师、人民满意教师等综合性表彰。

	
	省级表彰
	省政府每次7分
	省部门每次5分
	　
	　
	

	
	市级表彰
	市政府
每次5分
	市部门
每次3分
	市主管部门科室单项表彰每次1分
	　
	　
	

	
	校级表彰
	校级每次1分
	　
	　
	

	出勤
	正常出勤率90%及以上
5分
	正常出勤率低于80%
不出具满勤证明
	　
	　
	按近3学年平均正常出勤率统计

	合计
	　
	　
	　
	　



年    月    日

4

